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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相关公司续签互保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二○

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与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电

缆”）、平湖热电厂续签的总额度分别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15,000 万元人民币，有

效期为 1 年的互保协议的议案（具体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公司公告编号为临 2012-024

《关于与相关公司续签互保协议的公告》）。截止 2013 年 3 月 31 日，公司为晨光电

缆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晨光电缆为公司 4,971.24 万元人民币的借

款提供担保。公司为平湖热电厂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平湖热电厂

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3,920.37 万元人民币。 

 

一、互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 2013 年度的资金需求情况，公司拟分别与晨光电缆、平湖热电厂（晨

光电缆、平湖热电厂以下合称“互保对象”）续签互保协议，协议约定在有效期内继

续为双方自身及双方控股子公司一年以内的短期借款提供担保，互保总额为分别不

超过 10,000 万元、15,000 万元人民币，协议有效期一年。 

本次互保总额应包含经 2011 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双方已向对方提供但尚未到期

的担保余额。本次续签互保协议的事宜已经四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还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方后实施。 

 

二、互保对象基本情况 

1、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公司注册地址及主要经营地为浙

江省平湖市独山港镇白沙湾,公司注册资本为12,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朱水



良，公司主营业务为电线、电缆、电缆附件及配套产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的研

发、制造、加工安装，经营进出口业务。该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国守合同

重信用单位，全国机械工业先进集体，浙江省工业行业龙头骨干企业，浙江省装备

制造业重点培育企业，浙江省第四批创新型试点企业，浙江省产学研合作示范单位，

浙江省文明单位等。 

截止2012年12月31日，晨光电缆的资产总额为1,418,069.484.90元，净资产

464,555,717.82元，负债总额为 953,513,767.09元， 201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1,410,279,575.78元，净利润为24,997,825.63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平湖热电厂成立于 1995 年，注册地址及主要经营地位于浙江省平湖市景兴

工业园区，注册资本为 8,446.27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姜仿明。其主营业务为

供电、供汽；劳务服务、安装等，主要产品为电力与蒸汽，目前的发电能力为 1.5

亿千瓦每年，供热量 110 万吨，为本公司生产所用蒸汽的供应商。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平湖热电厂的资产总额 1,095,436,051.16 元，负债总

额为 659,812,299.35 元，净资产 435,523,751.16 元，2012 年度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

为 479,804,943.34 元，净利润 55,093,347.72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互保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金额： 

在互保有效期内，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互保对象及其控股子公司相互提供

总额度不超过协议约定金额的银行借款的担保，该等担保行为包括双方控股子公司

为对方自身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银行借款所做的担保。双方同意,上述相互提供担保的

总额可循环使用,即提供担保后即自总金额中扣除相应的额度,贷款归还后额度即行

恢复。双方同意, 于本合同签署前由各方为对方及其控股子公司已经提供的担保包

含在上述担保额度中。 

2、借款性质： 

相互提供担保的银行借款仅限于双方自身及双方控股子公司作为借款人,在中

国境内依法成立的商业银行为贷款人的银行借款,仅限于借款期限在一年以内的短

期借款。 

3、违约责任及反担保措施： 



双方同意,任何一方未能按期归还本协议另一方提供担保的银行借款导致提供

担保方承担担保责任归还借款情况的, 借款方应当按照提供担保指定的方式和时间

将提供担保方承担担保责任而归还的款项归还予提供担保方, 并按照提供担保方承

担担保责任而支付款项的 20%支付赔偿金。 

双方同意，在对方提供担保时，被担保方将向担保方提供相关必要的且令提供

担保方满意的反担保措施以保护担保方的利益。 

4、协议有效期： 

互保协议有效期为自协议生效日起的 12 个月。 

 

四、互保目的和风险评估 

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和营销为一体的大型电线电缆企业。

公司创建于1984年，是全国线缆行业知名企业、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全国重合

同守信用单位，也是浙江省电线电缆行业最大经营规模企业之一和浙江省重点骨干

企业和明星示范单位。公司产品在全国电网、电源、石化、交通、冶金、建筑等领

域中广泛使用，并远销海外，在北京0811奥运工程、华能玉环电厂、杭州湾跨海大

桥、三峡工程等一批国家重点工程中广泛使用。公司先后通过了 ISO9001、

ISO10012、ISO14001等管理体系认证，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不断推进技术

创新，追求卓越绩效，推进了企业的稳健发展。  

平湖热电厂作为平湖市支柱工业企业，自成立以来经营情况稳定，资产质量良

好，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该公司也是本公司生产所用蒸汽的供应商，双方有着多

年的良好合作关系。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四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公司与互保对象续签互保协议的预案，董

事会认为：  

由于公司所处行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量也增大，仅靠自身积累无法保证经营的正常。因此，从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出发，

有必要与具有一定实力的公司建立起相互提供信用担保的长期合作关系。互保对象

自成立以来经营情况稳定，资产质量良好，基于互保对象稳定经营情况和良好赢利



能力，续签互保协议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正常需求，有利于公司巩固并

提高现有的融资能力。且公司与互保对象互相担保数年，从未出现过违约情况，公

司董事会认为其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不会对景兴纸业在担保期内的财务状况产

生不良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与互保对象续签互保协议，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

发展的正常需求。有利于公司巩固并提高其现有的融资能力。互保对象目前经营情

况稳定，资产质量良好，具有实际债务承担能力。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等规定的要求，并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后方能实施。互保合同生效后，公司按协议实际履行担保义务时,公司董事会及

经营层应密切关注被担保方有关借款使用情况及经营状况,以便及时采取措施防范

风险。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真查阅了公司与晨光电缆、平湖热

电厂之间所签署的互保协议、晨光电缆及平湖热电厂的财务报告和公司营业执照、

独立董事意见等有关资料及其他必要的核查工作，提出如下核查意见： 

本次互保满足了公司经营需要，有利于景兴纸业巩固并提高其现有的融资能力。

但是，互保对象的融资能力、偿付能力可能会受到自身经营状况影响而发生变化，

因此，公司需要密切注意担保风险的防范。互保事项未违反景兴纸业的公司章程，

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等规定的要

求。 

 

八、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15,000万元(不含为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累计担保余额为

50,463.32万元，，上述担保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201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分别为5.23%和17.5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截止201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3、平湖热电厂及晨光电缆2012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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